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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型商品限使用新光銀行信用卡，且無提供信用卡紅利積點。

您的簽章表示同意授權繳費號碼(要保書條碼)/保單號碼為您授
權保險契約之授權範圍，且同意授權人代為繳付保險費，並表
示充分瞭解及同意本授權書約定條款。(要保人有二人(含)以上
時請同時簽名；此簽名樣式應與要保文件簽名相同)

您的簽章表示同意授權繳費號碼(要保書條碼)/保單號碼為您授
權保險契約之授權範圍，且同意授權人代為繳付保險費，並表
示充分瞭解及同意本授權書約定條款。(此簽名樣式應與信
用卡簽名相同)

要保人或授權人未成年/受監護者，其法定代理人/監護人亦請同時簽章，並填寫身分證字號或附上證明文件佐證。本人已審閱『蒐集、處理及利用個人資料告
知事項』內容。



一、一般條款

二、首期保費條款

三、續期保費條款

信用卡付款授權約定條款
1.  立授權書人(即持卡人，以下簡稱授權人)授權指定銀行(以下簡稱甲方)得自授權信用卡可用額度內或經

甲方同意調整額度後之額度進行扣繳作業，以支付要保人向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乙方)
投保之保險契約(含嗣後附加特約)之應繳保險費(以下簡稱保險費用)。

2.  授權人以保險契約所載之要保人、被保險人及要/被保險人之父母、配偶或子女為限，但旅行平安險法
人件限公司負責人或所屬員工，且員工需為被保險人之一、集體投保件限要保人本人且需為被保險人之
一 、家庭件限要保人本人或要保人之父母、配偶、子女，網路投保件限要保人及被保險人。

3.一份授權書僅適用一張信用卡，於信用卡之信用額度內可同時繳付多份保險契約之保險費用。
4.  若授權人保險費用逾信用卡信用額度時，經甲方向授權人確認後，對超過信用額度之帳款，授權人願

負清償責任，並於次月帳單繳款截止日(含)前，就超過信用額度之帳款一次付清。
5.授權人以信用卡繳付保險費用，得選擇以循環信用方式繳款，循環年利率依甲方公告為準。
6.本授權書之效力，不因其所指定之保險契約約定之保險費用發生變動而受影響。
7.  授權人填載之其中一筆保險契約資料，如有填寫錯誤、嗣後變更、依約繳清、或終止授權約定，對其

他保險契約之授權內容及效力不生影響。
8.  本授權書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除另有規定外，自發生之日起自動失效：

(1)甲乙雙方終止信用卡扣繳保險費用合約之約定。
(2)乙方終止授權人以信用卡方式繳付本授權書指定之保險契約應繳保險費用。
(3)要保人於本授權書指定之全部保險契約已終止、或已繳清全部保險契約之保險費用。
(4)授權人與甲方就本授權書所指定之信用卡契約關係終止者。

9.本授權書如因內容填寫不全、錯誤或其他原因致甲方無法辦理扣繳者，所為授權自始不生效力。
10.   授權人以信用卡繳付保險費用，於乙方取得甲方授權碼後，授權人不得以保險法第117條第1項之規定

對抗甲方基於信用卡契約之請求權。
11.  使用信用卡繳付保險費用者，有關信用卡之卡友權益、繳款方式及紅利積點等，應依甲方公告內容為準。
12.   授權人如延期繳付信用卡帳款而依甲方信用卡約定條款之規定視為逾期帳款者，授權人同意並願支付

甲方計收之循環利息、違約金及依甲方信用卡約定條款規定應計收之各項費用。
13.  ●蒐集、處理及利用個人資料告知事項﹕

新光人壽因辦理人身保險服務、辦理申訴、爭議處理及公司之內部控制及稽核業務目的而蒐集您的個
人資料，對於本授權書各欄位所提供之識別類(包括但不限於姓名、身分證、信用卡卡號等)、特徵類
(包括但不限於出生年月日、國籍等)及家庭情形類(包括但不限於家庭情形或家庭其他成員之細節等)等
類別資料，有為蒐集、處理、利用之權利。所蒐集之資料僅會於前開蒐集目的存續期間及依法令規定
要求期間內，以合於法令規定之利用方式，於我國境內供予新光人壽、壽險公會及因以上目的作業需
要之第三方(包括財團法人聯合信用卡處理中心及其授權銀行等)處理及利用。您可以至新光人壽各行政
中心或利用新光人壽免費客戶服務專線查詢、請求閱覽、製給複製本、更正、補充、停止蒐集處理利
用或刪除您的個人資料，惟新光人壽依法令規定或因執行業務所必須，得不依您的請求處理。若您未
能提供相關個人資料時，基於健全人身保險業務之執行，新光人壽將無法提供您完善的服務。更多關
於個人資料保護權益資訊請參閱本公司企業網站隱私保護聲明(http://www.skl.com.tw)，亦可洽新光
人壽客戶服務專線(0800-031115)，或利用新光人壽服務信箱skl080@skl.com.tw聯絡。

14.   新光人壽得隨時拒絕授權人以本信用卡付款方式繳款；若新光人壽表示拒絕時，本授權書效力即行終
止，授權人或要保人應另循其他方式繳款予新光人壽。 

1.  要保人經乙方同意承保，並經授權人同意以信用卡繳付首期保險費用，且乙方已取得甲方授權碼時，
該保險契約生效起始日溯及至實際取得授權碼之日為始期。

2.  要保人欲解除或撤銷保險契約時，應以書面通知乙方辦理，但授權人仍應依甲方所發付款通知書向甲
方支付已授權代繳之保險費用。

3.  乙方因保險契約撤銷、變更或其他原因須退還保險費用時，要保人及授權人同意乙方將所需退還之費
用退至授權人於甲方之信用卡帳戶內，於乙方辦妥退款作業前，授權人就甲方已授權代繳之保險費用
仍應依甲方繳款通知書繳付該筆款項。

1.  授權人以信用卡繳交續期保險費用時，經乙方受理生效後，要保人同意自授權生效日起，以授權人指
定之信用卡代繳每期應繳保險費用支付予乙方，要保人或授權人不得有異議。且自授權生效日起，授
權人毋須另行授權，乙方得於每期應繳日向甲方自動提示請款。

2.  授權人欲變更卡號(或改用其他信用卡)繳交續期保險費用時，應重填授權書，原授權關係之效力於新
授權關係生效時即自動停止。更換新卡(如損壞、滿期續卡)而未更換卡號者，原授權書仍具效力。

3.  授權人欲終止授權關係時，應於當期保險費用應繳日前五個營業日由要保人依乙方之保險契約內容變
更作業規範辦理繳費管道變更。

4.  如授權人與甲方之信用卡契約終止時，授權人及要保人應事先以書面通知乙方變更繳費方式，否則要
保人須自負延遲繳付保險費用之責。

5.  要保人欲終止保險契約時，應以書面通知乙方辦理，但授權人仍應依甲方所發付款通知書向甲方支付
已授權代繳之保險費用。保險契約若經辦理終止、解約或其他原因失效後，如仍請款成功並不因此而
繼續有效，乙方應將該扣款金額無息退還授權人於甲方之信用卡帳戶內。

6.  請款基準日為每月10日、20日及月底，保險費用應繳日1-10日者於10日進行請款，11-20日應繳者於
20日進行請款，21日-月底應繳者於月底日進行請款(如遇假日則順延至次一個營業日請款)。

7.  授權人使用同一張信用卡同時授權甲方代繳二張以上保險契約之保險費用時，則由甲方衡量授權人之
信用餘額與保險契約狀況權衡處理，要保人及授權人均無異議。

8. 授權人對乙方之費率計算、退補保險費用或繳費憑證等事項若有疑義，應自行與乙方洽詢理清。
9. 要保人同意任何有關要保人與乙方之保險權益事項，概與甲方無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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